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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六月二十日）與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法）常務副院長沈德簽署相互認可和執行婚

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 

 

  該項《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婚

姻家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旨在確保兩地當

事人可通過明確及有效的法律機制執行相關婚姻家庭民事案件

的判決。 

 

  袁國強在簽署儀式上致辭時表示，《安排》的商討過程及

簽訂，再一次證明只要兩地能夠依據「一國兩制」的精神，相

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兩地法律制度的差異不會構成共同協作的

障礙。 

 

  他說：「今天簽訂的《安排》，不但是兩地司法協助方面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基本法》得到成功落實的最新例子。」 



 

  袁國強說，鑑於跨境婚姻越來越普遍，以及家庭在内地與

香港均有資產的情況不斷上升等因素，兩地不同界別也普遍認

為有迫切的需要就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事案件判決訂立安排，

因爲安排能夠在婚姻出現問題時為相關家庭成員，特別是未成

年的子女，提供更確定的法律保障，避免跨境因素或兩地法律

制度的差異影響到他們的法律權利。 

 

  談到香港回歸以來兩地的民商事司法協助工作時，袁國強

表示，有關工作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期間，兩地

在民商事方面達成三項安排，涉及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相

互執行仲裁裁決和相互執行當事人民商事判決。 

 

  他說，雖然它們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但隨環境的改變，

這三項安排明顯不能夠滿足需求，並指出兩地的民商事司法協

助的工作進入了新的階段。在去年三月，最高法與特區律政司

簽訂會議紀要，雙方同意積極推進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民商事案件相互委託提取證據的安排》已在去年



十二月簽訂，並在今年三月一日生效。第二方面就是今天簽訂

的《安排》。 

 

  他續說：「在兩地良好的合作基礎上，我們將開展第三方

面的工作。為了擴大兩地民商事判決的認可和執行範圍，我們

將研究採用框架安排的可行性，以涵蓋更多不同種類的民商事

法院判決。」 

 

  袁國強指出，香港的法律及司法制度與內地的相關制度存

在相當的差異，但這不代表兩地不能夠進行有效的司法協助。 

 

  他說：「原因很明顯，首先，無論在回歸之前、還是回歸

之後，香港一直依據香港法律，包括香港法例第 319 章《外地

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與其他司法管轄區進行民商事

司法協助。既然香港可以與其他地方進行司法協助，加上香港

與內地同屬一個國家，兩地進行司法協助的理據就更充分。」 

 

  「第二，回歸以來，內地與香港在經貿和民生等各方面的

往來越來越頻繁。為了充分維護兩地當事人的法律權益，絶對



有需要完善兩地之間的司法協助。」 

 

  「第三，香港不單是國際金融中心，更是外商進入內地市

場的平台。簡單的說，香港是內地企業『走出去』和『引進來』

的緊密夥伴。要保持香港這個獨特角色，必須確保香港與內地

之間能進行有效的民商事司法協助。」 

 

  今日簽署的《安排》將涵蓋針對個人身分、關係的命令、

關於贍養的命令、就子女作出的管養命令，以及保護家庭暴力

受害人的命令等。 

 

  簽署儀式後，將進入本地立法程序，律政司在立法過程中

將會繼續與各界保持緊密聯繫。 

 

  該《安排》全文已上載律政司網站：

www.doj.gov.hk/chi/public/pdf/2017/family_arrangeme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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